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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人類都習慣過著群體生活，從原始時代集體去狩獵，到現時一起構建社

會、又或經營企業等，都不是單憑一個人的力量就能辦妥，而是需要靠集體的努力、智

慧及群眾的力量才能將事情處理得更完善，在在均表現出積極且正面的精神面貌。然

而，從負面的角度來看，卻有些不法之徒，建立社團或組織，將集體精神及力量用諸違

法事情上，藉此作出一些犯罪活動，進行有組織的犯罪，目的是圖謀不法利益，搗亂社

會、國際等經濟秩序。 

黑社會的定義 

一般的社團或組織的出現，都會有其成立、運作的目的；但有些組織的存在是會對

社會治安構成威脅，並以實施各種不同的犯罪為目的而組成。按照《有組織犯罪法》規

定，任何組織為了獲取不法利益或好處，以協議或者協定等形式表現出來，特別是從事

一項或多項罪行的活動（法律對此有明確規定，例如殺人、盜竊、綁架、操縱賣淫、清

洗黑錢、不法經營賭博、高利貸、持有禁用武器或爆炸性物品等），一概視為黑社會。 

黑社會的成立 

任何組織均會有發起人或創始人，對於創立黑社會的人，當然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規定，發起或創立黑社會，最高可判監禁十二年；而對於執掌黑社會任何級別的領

導或指揮職務的人，尤其是使用這些職務的暗語、暗號或代號的人，更最高可判監禁十

五年。 



此外，法律亦規定，黑社會的存在不需有會址或固定地點開會；不需要成員互相認

識和定期開會；亦不需要有書面協議規定組成架構、開支或利益的分配等。 

參加或支持黑社會 

一般而言，當某一黑社會成立後，總會有它的組織成員，陸續亦會有其他會員的加

入，當中，更有人只因可以受保護，才加入黑社會，他們以為只要沒有作出犯罪的行為，

便不會觸犯法律，但要知道的是，單是加入黑社會的行為，即已經觸犯法律的規定。根

據《有組織犯罪法》規定，任何人參加黑社會所舉行的會議或儀式、向黑社會提供集會

地點，又或者為他們招募會員、籌款等，均屬違法，最高可判監禁十二年。 

然而，黑社會為了擴大所屬組織的勢力，都會招攬更多的會員加入，甚至連青少年

也會成為他們招攬的對象，如果黑社會對十八歲以下青少年作出招募、引誘、宣傳或索

款的行為，是屬於加重的情節，上述刑罰會加重三分之一。 

自稱黑社會 

建立、加入又或者參加黑社會都是違法的，但有些人可能因一時貪玩，或者因為不

想被人欺負的心態自認自己是黑社會成員，又或者向他人表示自己是與黑社會某些成員

有關係等，從而令他人感到恐懼或不安，甚至強迫他人作出或者不作出以及容忍某種活

動等的行為，都已經觸犯“自稱屬於黑社會罪”的規定，最高可判監禁三年。 

較常見的黑社會犯罪 

 以保護為名的勒索 

在現實生活當中，很多時亦有聽聞黑社會藉保護為名而索取金錢利益為實的情

況，這既令市民造成一定的騷擾外，又會引致金錢的損失。因此，法律規定，凡以黑

社會名義或者借用黑社會名稱向他人提出保護人身或財產安全的要求，從而收取金錢

等利益；又或借商戶的開業、從事營利業務等而強索回報，否則可能遭受報復的犯罪



行為，即俗稱“收保護費”，以上等等情況，都會觸犯“以保護為名的勒索罪”，最高

可判監禁十年。 

 操縱賣淫 

關於操縱賣淫的活動，報章上不時有報導相關犯罪的情況，這亦是不少市民關注的

問題。在《有組織犯罪法》中，對於“操縱賣淫罪”更作出了規定： 

（一） 不論有否任何事先或事後協議協定、亦不論有否經受害人的同意，只要行

為人利用誘使、引誘、或誘導的手段令他人從事賣淫，均可判監禁一至三

年。 

（二） 不論有否報酬或好處，只要行為人為他人招攬顧客，或以任何方式方便或

助長他人從事賣淫，亦最高可判監禁三年。 

加重處罰 

由於黑社會的犯罪規模和手段對其他人的人身和財產等都會構成威脅，因此，法律

對於懲治黑社會又或透過黑社會進行犯罪的活動，均會作出嚴厲的處罰規定。例如，根

據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規定，若有人在未

經有權限當局的許可下，運載、出售、購買、送贈毒品等，將觸犯“不法販賣麻醉藥品

及精神藥物罪”，最高可判監禁十五年；但法律同時規定，如果有人透過黑社會而作出

上述行為，是屬於加重的情況，有關刑罰更會加重三分之一。 

要有效打擊黑社會犯罪，上述法律規定無疑是打擊黑社會活動的有力武器。澳門是

一個地小人多的地方，黑社會問題除要靠執法部門的主力打擊外，還須要靠廣大市民的

通力合作，協助警方共同打擊黑社會活動。因此，若市民發現懷疑有違法活動的情況，

必須主動向警方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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